
二、服务要求

●1. 服务期限：具体依据合同签订。

●2. 服务地点：金昌市金川区（采购人指定地点）。

●3. 质量标准：合格，并满足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以及相关技术标

准要求。

●4. 项目履约验收：采购人将严格按照采购文件要求、合同要求及中标人

在响应文件中承诺的各项内容进行履约验收，对于不按采购文件及采购人要求提

供相关货物或服务的，采购人不予接受，由中标人重新提供，直到合格为止。若

提供的货物或相关服务等多次验收不合格，采购人可视具体情况解除合同并上报

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同时缴纳的履约保

证金（如有）将视情况扣除或不予退还。

●5. 软、硬件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1）供应商必须保证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的，所配置各项产品设备符合

国家及行业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的合格产品，同时供应商应按采购人要求及国家

规定的相关政策提供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2）产品设备由供应商运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系统主设备、核心产品及

部件须由生产厂家提供相关合格证、说明书、认证证书、检测报告（有效期内）、

质保承诺书等资料，并随货带来；供应商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求进行安装、调试、

维护，备品备件供应齐全，同时免费对操作人员（使用对象）进行培训、指导等。

（3）供应商应在合同签订后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产品设备的安装、

调试等工作，并保证项目的正常实施，由于中标人自身原因导致逾期的，采购人

有权扣除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以补偿其损失。



（4）产品设备质量问题，在项目服务期内或服务期外的法定质保期内，供

应商须无条件更新，以保障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运营。

●6. 服务要求：

（1）供应商在中标后应严格按照采购要求、合同要求及采购人要求对项目

实施各个阶段提供必需的工作及服务，及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此

内容将作为供应商招标竞争及合同履约、合同价款支付等的重要指标，供应商应

在投标报价及人员配置等方面充分考虑此项内容，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不利因素

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2）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服务合同之日起，必须严格按照合同履约内容及

项目实施的管理要求和标准，全面开展服务工作，并实时接收采购人的指导、监

督和检查验收等。供应商必须独立完成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及任务，不得再以分

包、转包等其他任何方式将合同履约内容交付他人，否则视为违约，依法追究相

关违约责任，由此造成的任何不利因素供应商自行承担。

（3）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必须加强各项工作管理。要建立健全各项技术、

质量、安全和监管等制度，订立专项监管方案并报采购人审核同意，做到切实有

效、保质保量的执行和实施，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4）供应商在该项目配备的专业技术人员及运营服务人员必须满足项目建

设的最基本要求，不得出现专业技术人员不足、技术知识支持不到位及岗位需求

数量不足等情况，否则采购人有权扣除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

（5）供应商应具备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及产品设

备的使用效果，须设立 24 小时畅通的服务电话，并具备 24 小时内随时上门并解

决问题的服务体系和相应的保障能力。超过 72 小时故障任无法排除的，供应商

必须无条件提供同品牌、同型号新设备以供采购人使用，直至故障排除。如供应



商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响应，采购人有权扣除一定比例的合同价款或履约保证金；

同时告知供应商承担送外维修所产生的全部费用，所产生的违约金及维修费用通

过合同价款等途径全额扣除，并保留追偿扣除不足部分的权利。

（6）供应商应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安排足够的专业人员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遵循以下要求：

①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履行必要的执

业规范和程序；

②严格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

法权益；

③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和检查、调查、审核、评价等约定，不得泄露

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内部情况，不得擅自将工作中取得的材料和

信息透露给任何第三方；

④服从采购人统一指挥和安排，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

⑤根据项目实施需求，配合采购人完成其他相关工作，协助解决本项目建设

服务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

⑥供应商在收到采购人指派的服务通知后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响应，重

大检查或应急事件时必须指派专人到现场提供相关服务。

（7）采购人、采购文件及相关规范规定的其他服务要求。


